附件一：
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律师行业委员会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名单

1、 领导小组名单
组  长  曹  宏  区司法局副局长、区律师行业党委书记
    副组长  杨  光  区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、区律师协会会长
成  员  万  欣  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区律师协会副会长
        王正志  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区律师协会副会长        刘晓明  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区律师协会副会长
        孙  为  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区律师协会副会长
        杨晓虹  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区律师协会监事长        李  华  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区律师协会副会长
        张永良  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区律师协会副会长        蔡春雷  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区律师协会副会长
刘素红  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区律师协会秘书长
牛  旭  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区律师协会副秘书长           区司法局律师工作科科长
董  宁  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
        区司法局律师工作科副科长
二、办公室成员名单
主任：刘素红（兼）区律师行业党委委员、党委办公室主任
成员：王长宏   党委办公室副主任、律师协会副秘书长
      陈  光   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
  王啸林   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

